
新北市政府申請使用道路集會同意書標準作業流程說明（含公所）
	作業階段
	作業流程
	步驟說明
	作業期限

	收
件
階

段
	1.收件
	由總收文交業務單位登記桌登記後分配業務承辦人
	1天

	書
件
及

准
駁
審
查
階
段
	2.1審查書件是否齊全
	壹、齊全

一、檢附申請書【(民)表一】。

二、檢附申請負責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
三、檢附繳款收據正本。
	3天

	
	2.2補正
	1日內應補齊檢附資料。 
	

	
	2.3駁回退件
	補正書件不齊全者開具新北市○○區公所一次告知單（表一）後，駁回退件。
	

	
	3.1准駁審查
	壹、合格

一、申請書及附表之內容已確實填寫。

二、申請路段、時間尚無核准申請案。
三、有無違反其他法令規定。
	

	
	3.2駁回退件
	經審查後違反或不符相關規定，經說明原因後駁回退件並辦理退還已繳納之保證金。
	

	
	4.簽核過程
	一、業務承辦人以電話通知交通局、當地警察分局辦理現場會勘，會勘結果作為警察機關續辦依據，不影響核准路權同意。

二、簽辦核准路權借用並發函副知當地警察機關（分局）。
	

	結
案
階

段
	5.結案
	結案
	1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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